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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審核摘要表 

項 目 說 明 

都 市 計 畫 名 稱 
變更高速公路麻豆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含都市計畫圖重製）案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法 令 依 據 都市計畫法第26條 

變 更 都 市 計 畫 機 關 臺南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更都市

計畫之機關名稱或土地關係人

姓 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 
求 意 見 

日 期：自民國104年9月4日起30天 
登 報：民國104年9月9日中國時報第C7版 

公 開 
展 覽 

日 期：自民國107年10月19日起30天 
登 報：民國107年10月20、21、22日自由時

報第G1版 

公 開 
說 明 會 

時 間：民國107年11月9日上午10時整 
地 點：本市麻豆區公所3樓會議室（地址：

臺南市麻豆區東角里忠孝路250號）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見 詳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本案提交各級都市計畫委員

會 審 議 結 果 

直 轄 市 
民國108年12月23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85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內 政 部 
民國112年9月12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1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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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本計畫係於 104 年 9 月 4 日起公告辦理通盤檢討，並於 107 年 10 月 19 日起辦理

草案公開展覽 30 天，其後經臺南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108 年 12 月 23 日第 85 次會議審

議通過，嗣後報請內政部提送該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112 年 9 月 12 日第 1041 次會議審

議修正後通過（詳附件一）。 

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共提出 31 個變更案件，惟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新增或調整部分變更計畫內容，為求慎重，故依前開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1041 次會議決議（略以）：「變更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內容者，應依都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理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則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論。」爰此，依上述決議，本案再辦理公

開展覽及說明會，以求周延。. 

 

二、法令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19、26 條 

（二）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1 次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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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公開展覽變更案件 
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1 次會議決議，變更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更範

圍者 13 案，以及逕向內政部陳情案件經決議採者 6 案，爰本次針對前述總計 19 案之

變更案件內容辦理再公開展覽，變更內容如下： 

表 2-1 變更內容明細表（重製類） 

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再 1 6 6 

麻 豆 交

流 道 西

側「機 7」
埤 頭 派

出所 

第（三）種 
住宅區 

（0.01 公頃） 

機關用地 
「機 7」 

（0.01 公頃） 

1.配合計畫圖重製疑義

第 F1-6 案（計畫圖展

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案地周

邊大埤段 1066 地號市

有土地，參酌現況係作

為開放空間使用，考量

範圍整體性，將案地納

入「機 7」機關用地範

圍內，以利後續管理維

護。 
2.另案地範圍內包含大

埤段 1068、1083-5（部

分）及 1083-6（部分）

地號 3 筆私有地，經查

機關現況使用範圍未

涉及上述 3 筆土地且

無使用需求，故予以調

整機關用地為住宅區。 
3.本案依「臺南市都市計

畫區土地變更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則」第六

點第（三）款規定，得

免予回饋。 

 

機關用地 
「機 7」 

（0.01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 

（0.01 公頃） 

再 2 8 8 

曾 文 農

工 東 側

「機十」

機 關 用

地 

機關用地 
「機十」 

（0.18 公頃） 

農業區 
（0.18 公頃） 

1.配合計畫圖重製疑義

第 G1-2 案（未測定樁

位），經查機十係於 71
年配合麻豆電台所需，

將麻豆段 135、139 地

號等 2 筆土地由農業

區變更為機關用地，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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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農業區 
（0.12 公頃） 

機關用地 
「機十」 

（0.12 公頃） 

前開地號土地與都市

計畫圖範圍不一致，應

為誤繕，而為使管用合

一，將警察廣播電臺管

有土地（文正段 50、
51、54、57、59 地號

等 5 筆土地）調整為機

關用地，其餘則恢復為

農業區。 
2.另考量前方尚有夾雜

國有地（文正段 83、83-
1、84 及 84-1 地號），

為後續機房如需申辦

增、修、改建作業涉及

指定建築線之需求，故

予以調整農業區為機

關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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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變更內容明細表（通檢類） 

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再 3-1 
15-1 
、部

人 3 
15-1 

麻 豆 國

小 北 側

第（一）

種 住 宅

區 、 4M
人 行 步

道及「兒

九」兒童

遊 樂 場

用地 

第（一）種 
住宅區（細） 
（0.19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附） 
（0.11 公頃） 

1.案地係於民國 88 年「擬

定高速公路麻豆交流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原「文

（小）四」學校用地變

更為住宅區）細部計

畫」，惟涉及地上物使用

情形及公共設施用地共

同負擔無法執行等情

事，至今尚未進行開發。 
2.該細部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比例為 46.22%
高於原計畫附帶條件，

為促進開發期程及土地

有效利用，故予以恢復

原 計 畫 之 回 饋 比 例

40%；另配合案地周邊

開放空間系統之串連與

後續建築利用與進出使

用，回饋之公共設施用

地劃設為綠地及廣場用

地，並依土地權屬各自

核算劃設應捐贈公共設

施用地範圍。 
3.公有土地除考量現況使

用及街廓完整劃設為第

（一）種住宅區外，其

餘皆劃設為綠地，其公

設比大於原計畫劃設比

例。 

 

綠地（附） 
（0.05 公頃） 

廣場用地 
「廣二」（附） 
（0.03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綠

地 及 廣 場 用

地。 

再 3-2 15-2 15-2 

第（一）種 
住宅區（細） 
（0.01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附） 
（0.00 公頃） 

第（一）種住

宅區（細）變

更為第（一）

種 住 宅 區

（附）面積為

33 ㎡；道路

用地（人行步

道）（細）變

更為廣場用

地（附）面積

為 39 ㎡。 

廣場用地 
「廣二」（附）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人行步道） 

（細） 
（0.01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附） 
（0.01 公頃） 

廣場用地 
「廣二」（附） 
（0.00 公頃）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九」（細） 
（0.10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附） 
（0.06 公頃） 

廣場用地 
「廣二」（附） 
（0.04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廣

場用地。 

再 3-3 15-3 15-3 
第（一）種 

住宅區（細） 
（0.11 公頃） 

綠地 
（0.07 公頃） 

1. 道路用地

（ 人 行 步

道）（細）變

更 為 廣 場

用地（附）

面 積 為 4
㎡。 

廣場用地 
「廣二」 

（0.03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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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0.01 公頃） 2.公有土地。 

道路用地 
（人行步道） 

（細） 
（0.02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 

（0.01 公頃） 
綠地 

（0.01 公頃） 
廣場用地 
「廣二」 

（0.00 公頃） 

兒童遊樂場用地 
「兒九」（細） 
（0.13 公頃） 

第（一）種 
住宅區 

（0.04 公頃） 
綠地 

（0.09 公頃） 

再 4 17 -- 
中 華 電

信 埤 頭

機房 

第（三）種 
住宅區 

（0.01 公頃） 

電信專用區 
「電」 

（0.01 公頃） 

1.依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 107 年 2 月 5 日信管

產字第 1070000077 號

函考量該公司埤頭機房

（同段 675、676 地號，

電信專用區）前方尚有

夾雜國有地（大埤段

677 地號），為後續機房

如需申辦增、修、改建

作業涉及指定建築線之

需求，故予以調整第

（三）種住宅區為電信

專用區。 
2.依「都市計畫國營事業

土地檢討變更處理原

則」第五條第三項：「國

營事業管有之公共設

施用地經檢討變更為

專供該國營事業使用

之專用區，且未容許得

供該事業以外之商業

使用者，免提供相關捐

贈事項」。 
3.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

意辦理變更函文詳附

件二 

 

再 5 18 -- 

麻 豆 區

安 業 段

26-2 地

號、謝厝

寮 段

154-1 地

號 及 麻

農業區 
（0.03 公頃） 

電路鐵塔用地 
（0.03 公頃） 

依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

司嘉南供電區營運處

108 年 9 月 24 日南供字

第 1088100637 號函說

明磚井段 885、前後班段

195 及麻口段 1267 等 3
筆土地業屬使用中之輸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8 

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口 段

1267 地

號等 3筆

土地 

電設施，且為已取得之土

地，為管用相符予以調整

為電路鐵塔用地。 

再 6-1 20 19 

忠 孝 路

與 興 中

路 路 口

「機五」

機 關 用

地 

機關用地 
「機五」 

（0.33 公頃） 

自來水 
事業用地 

（0.33 公頃） 

1.案地部分現況係屬自

來水公司使用，且依台

灣自來水股份有限公

司第六區管理處 108
年 8 月 23 日台水六總

字第 1080011839 號

函，該處麻豆服務所辦

公廳舍老舊，目前刻正

籌畫整建計畫及經費

來源，有保留用地需

要，故按通案性處理原

則配合調整公共設施

用地名稱為自來水事

業用地。詳附件三。 
2.另南勢段 400 地號現

況為住宅使用且業無

機關用地需求，故調整

為第（三）種住宅區。

然考量其區位屬二叉

路口，且面臨之道路截

角為銳角，為維持路口

視角穿透性及避免後

續指定建築線造成交

通衝擊，故本案應回饋

之公共設施用地劃設

為道路用地，以提升交

通安全。 
3.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本案應

劃 設 比 例 不 得 低 於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再 6-2 
20、部

人 6、
部人 12

19 

機關用地 
「機五」 

（0.04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 
（附） 

（0.03 公頃） 

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內政

部都委會審

議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日

起 1 年內與

臺南市政府

簽訂協議書，

並於簽訂協

議書之日起

2 年內完成

代金繳納後，

始得檢具計

畫書、圖報內

政部核定。 

道路用地

（附） 
（0.01 公頃）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道

路用地 

再 7 24 -- 
光 復 路

及 中 華

街路口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商業區 
（0.01 公頃） 

1.本案建築物屬前臺南縣

政府申請建照在案（65
年南建局造字第 6504
號）。 

2.考量 33 號道路已開闢

惟其截角依地籍重測線

以特殊截角開闢；另依

工務局 108 年 6 月 24
日研商會議，經考量該

路口近年尚無重大交通

事故，且為避免拆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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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有合法建築物，建議予

以縮減計畫道路截角。

詳附件四。 
3.穀興段 418、419、420
及 442 地號土地之建

築物屬都市計畫發布

前合法建物，且變更範

圍面積畸零狹小，依

「臺南市都市計畫土

地變更回饋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則」第六點

規定，免予回饋。 

再 8 25 23 

「機五」

自 來 水

公 司 東

側廣場、

綠 地 與

溝 渠 用

地 

廣場用地 
（0.01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 
（附 1） 

（0.18 公頃） 

1.綠地係於民國 56 年「擬

定麻豆都市計畫」時劃

設，致使案地內部份土

地無法開發利用。考量

周邊並無系統性之公共

設施用地劃設，尚無變

更或留設公共設施用地

連結之需求，併同西側

廣場用地辦理檢討解

編。 
2.另參酌該用地狹長且寬

度不一，依據臺南市都

市計畫區土地變更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採

調降容積方式辦理解編

為住宅區。 
3.為利臨接基地指定建

築線需求，溝渠用地併

同調整為溝渠用地兼

供道路使用。 

 

綠地 
（0.17 公頃） 

 

【附帶條件】 
1.應自願捐贈

變更後土地

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以

調降容積率

折抵之。 
2.後續得於申

請建照前完

成繳交代金

後提高至原

容積，代金計

算方式依「臺

南市都市計

畫區土地變

更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辦

理。 

溝渠用地 
（0.17 公頃） 

溝渠用地兼供 
道路使用 

（0.17 公頃） 

再 9 27 25 

麻 豆 交

流 道 西

側 文 中

八、農業

區 及 道

路用地 

文中用地 
「文中八」 

（3.10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2.19 公頃） 

1.「文中八」文中用地由

需地機關表示無使用

需求，故參酌內政部

102 年 11 月 29 日「都

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

地檢討變更作業原則」

將學校用地調整為可

1.應依平均

地權條例

相關規定，

先行擬具

市地重劃

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

道路用地

（附） 
（0.52 公頃） 
公園兼滯洪池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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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用地（附） 
（0.39 公頃） 

建築用地。 
2.因應變更面積已超過 2
公頃，依「出流管制計

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

督及免辦認定辦法」設

置公園兼滯洪池以符

合未來出流管制規定。 
3.考量地區道路系統層

級及連結，區內道路縮

減為 8M，並將東側

12M 計畫道路全寬併

同納入整體開發。 
4.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本案應

劃 設 比 例 不 得 低 於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

具變更主

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

施。 
2.如無法於

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3 年

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者，應於期

限期滿前

敘明理由，

重新提會

審議延長

上開開發

期程。 

道路用地） 
「52-12M」 
（0.14 公頃） 

道路用地

（附） 
「52-12M」 
（0.14 公頃） 

道路用地） 
「53-12M」 
（0.09 公頃） 

道路用地

（附） 
「53-12M」 
（0.09 公頃）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再 10 28 25 

麻 豆 交

流 道 西

側 公

（ 兒 ）

四、機關

八、廣停

一、市場

七、4 米

人 行 步

道 及 道

路用地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公（兒）四」 
（0.22 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附） 
「公（兒）四」

（0.22 公頃） 

1.「市七」市場用地及「機

八」機關用地分別由需

地機關表示無使用需

求，故參酌內政部 102
年 11 月 29 日「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檢

討變更作業原則」將市

場用地及機關用地調

整為可建築用地。 
2.為解決本特定區內公

共設施保留地問題，且

考量公園綠地仍有不

足，故予以保留兒童遊

樂場用地酌予調整其

區位，併同納入整體開

發範圍，增訂附帶條件

內容，以加速開發。 
3.基地周邊人行步道取

消後並不影響道路系

1.應依平均

地權條例

相關規定，

先行擬具

市地重劃

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

具變更主

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

施。 
2.如無法於

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

機關用地 
「機八」 

（0.14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14 公頃） 

廣場兼 
停車場用地 

「廣（停）一」 
（0.11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11 公頃） 

市場用地 
「市七」 

（0.30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30 公頃） 

道路用地 
（人行步道）

（0.11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03 公頃） 
廣場兼道路用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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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地（附） 
（0.08 公頃） 

統完整性及指定建築

線者，配合調整為第

（三）種住宅區。人行

步道曾指定建築線者，

考量臨接基地指定建

築線與出入通行需求，

調整為廣場兼道路用

地。 
4.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本案應

劃 設 比 例 不 得 低 於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3 年

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者，應於期

限期滿前

敘明理由，

重新提會

審議延長

上開開發

期程。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再 11 29 26 

麻 豆 交

流 道 西

側 公

（ 兒 ）

七、機關

九、廣停

二、市場

八、4 米

人 行 步

道 及 道

路用地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公（兒）七」 
（0.19 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附） 
「公（兒）七」

（0.17 公頃） 

1.「市八」市場用地及「機

九」機關用地分別由需

地機關表示無使用需

求，故參酌內政部 102
年 11 月 29 日「都市計

畫公共設施保留地檢

討變更作業原則」將市

場用地、及機關用地調

整為可建築用地。 
2.為解決本特定區內公

共設施保留地問題，且

考量公園綠地仍有不

足，故予以保留兒童遊

樂場用地酌予調整其

區位，併同納入整體開

發範圍，增訂附帶條件

內容，以加速開發。 
3.基地周邊人行步道取

消後並不影響道路系

統完整性及指定建築

線者，配合調整為第

（三）種住宅區。 
4.為利整體開發後土地

使用及道路系統完整

性，周邊相鄰未開闢道

路用地併同納入整體

開發。 
5.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本案應

劃 設 比 例 不 得 低 於

1.應依平均

地權條例

相關規定，

先行擬具

市地重劃

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

具變更主

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

施。 
2.如無法於

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3 年

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者，應於期

限期滿前

敘明理由，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02 公頃） 

機關用地 
「機九」 

（0.14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14 公頃） 

廣場兼停車場

用地 
「廣（停）二」 
（0.12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12 公頃） 

市場用地 
「市八」 

（0.23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23 公頃） 

道路用地 
（人行步道）

（0.09 公頃）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附） 
「公（兒）七」

（0.02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07 公頃） 

道路用地 
（0.08 公頃） 

道路用地

（附） 
（0.08 公頃）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再
公
開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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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式開發。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重新提會

審議延長

上開開發

期程。 

再 12 30 27 

農 會 專

用 區 東

北 側 第

（三）種

住宅區 

第（三）種 
住宅區 

（1.41 公頃） 
【附帶條件】 
應另行擬定係

部計畫（含配

置適當之公共

設施用地與擬

具具體公平合

理之事業及財

務計畫），並俟

係部計畫完成

法定程序後發

布實施後始得

發照建築。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91 公頃） 

1.案地前於 56 年擬定都

市計畫時劃為公園用

地（公四），79 年辦理

第一次公共設施保留

地專案通盤檢討時變

更為住宅區（附），規定

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

因未依附帶條件辦理

開發，係於辦理第三次

通盤檢討時擬變更為

第（三）種住宅區（附）、

道路用地（附）及公

（兒）用地（附），附帶

條件規定以市地重劃

方式整體開發；然本案

列為暫予保留案件，且

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 655 次會議決

議:「為避免該地區土地

閒置，如於第四次通盤

檢討前未完成，則變更

恢復為公園用地。」，惟

未完成變更開發。 
2.考量地主開發意願及

加速該地區開發，修正

原配置及附帶條件規

定，採市地重劃方式開

發，促進土地有效利

用。 
3.依「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本案應

劃 設 比 例 不 得 低 於

30%之公共設施用地。 

1.應依平均

地權條例

相關規定，

先行擬具

市地重劃

計畫書，送

經市地重

劃主管機

關審核通

過後，再檢

具變更主

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

政部逕予

核定後實

施。 
2.如無法於

內政部都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3 年

內擬具市

地重劃計

畫書，送經

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者，應於期

限期滿前

敘明理由，

重新提會

審議延長

上開開發

期程。 

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

（附） 
「公（兒）九」

（0.31 公頃） 

道路用地

（附） 
（0.19 公頃）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再 13 31 28 

麻 豆 國

中 東 側

「 文 中

三」文中

用地 

文中用地 
「文中三」 

（0.56 公頃） 
【附帶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

如能提出具體

可行之開發計

畫，得另案依

文中用地 
「文中三」 

（0.56 公頃） 
【附帶條件】 
土地所有權人

得依「都市計

畫法臺南市施

行細則」第 5

1.考量本案緊鄰文中三

用地且形狀狹長，難以

劃設進出道路系統，不

利大規模住宅開發使

用，故維持文中用地並

調整附帶條件，土地所

有權人如能提出具體

可行之開發計畫，得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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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都市計畫法定

程 序 專 案 變

更。 

條辦理，相關

回饋依「臺南

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

原則」規定，

如涉及主要計

畫公共設施時

並得配合辦理

變 更 主 要 計

畫。 

案依都市計畫法定程

序專案變更。 
2.配合本市通案性規定

調整附帶條件內容。 

再 14 - - 

麻 豆 國

中 北 側

「公四」

公 園 用

地 

公四 
（0.84 公頃） 

機關用地 
「機十三」 

（0.09 公頃） 

1.案地東側現況為活動

中心，且位於校地範圍

外，配合實際使用，調

整為機關用地。 
2.其餘現況係作為校方

開放空間使用（籃球

場、羽球場及停車棚

等），考量範圍整體性，

納入文中三文中用地

範圍內，以利後續管理

維護。 

 

文中用地 
「文中三」 

（0.76 公頃） 

再 15 
部人

5 
-- 

新 生 南

路 以 北

乙 種 工

業區 

乙種工業區 
（0.30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30 公頃） 

1.案地（興國段 824、
825、908、924、925、
925-1、925-2、926、
926-1、926-2、952、
952-1、952-2、948、
948-1）係於 56 年「擬

定麻豆都市計畫」時劃

設為乙種工業區，又於

71 年辦理第一次通盤

檢討時，因增設特三-
30M 計畫道路致將乙

種工業區土地切割為

畸零狹長型，難以開發

利用。 

2.考量案地之基地條件

已不適宜作為工業使

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內政

部都委會審

議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日

起 1 年內與

臺南市政府

簽訂協議書，

並於簽訂協

議書之日起

2 年內完成

代金繳納後，

始得檢具計

畫書、圖報內

政部核定 

再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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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更後土地總面

積 37％作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並依「臺

南市都市計畫

區土地變更負

擔公共設施審

議原則」規定

計算代金抵繳

之。 

用，併鄰近分區檢討變

更為住宅區。 

3.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檢

討變更審議規範」規

定，變更為住宅區應捐

贈公共設施用地佔變

更工業區土地總面積

之比例不得低於 37
％，如採市地重劃開

發，配地後恐造成前後

地主不一致，又因土地

深度過淺，難以整合劃

設公共設施用地，考量

案地與北側相鄰住宅

區地主組成大致相符

故以抵繳代金辦理回

饋。 

再 16-
1 

部人

8 
-- 

培 文 國

小 北 側

道 路 用

地 

第（三）種 

住宅區 
（0.02 公頃） 

道路用地

（附） 
（0.02 公頃） 

1.興農段 389、390、395、
625、626、627、628 地

號為同一土地所有權

人持有，配合現況已通

行之既有道路酌予調

整計畫道路位置，尚不

影響既有道路通行及

二側土地指定建築線

權益，且有利於上開土

地所有權人持有土地

之完整利用。另公有土

地部分則配合實際通

行道路調整計畫道路

路型。 
2.路型調整後之變更方

案將增加住宅區面積，

涉及低使用價值土地

變更為高使用價值之

土地，新增之住宅區部

分應自願捐贈變更後

土地總面積 30％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並依

「臺南市都市計畫區

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規定計算

代金抵繳之。 

土地所有權

人應於內政

部都委會審

議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日

起 1 年內與

臺南市政府

簽訂協議書，

並於簽訂協

議書之日起

2 年內完成

代金繳納後，

始得檢具計

畫書、圖報內

政部核定。 

道路用地

（0.03 公頃） 

第（三）種 

住宅區（附） 
（0.03 公頃） 

 

【附帶條件】 
住 宅 區 增 加

55 ㎡部分，應

自願捐贈變更

後土地總面積

30 ％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並依「臺南市

都市計畫區土

地變更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計算

代金抵繳之。 

再 16-
2 

第（三）種 

住宅區 

（0.01 公頃） 

道路用地 
（0.01 公頃） 

公有土地 

再 17 
部人

11 
-- 

高 速 公

路兩側 
高速公路用地 
（3.96 公頃） 

道路用地 
（3.96 公頃） 

配合現況實際作為道路

使用範圍及後續土地管

理單位，依道路主管機關

協調結果，將部分高速公

依交通部高

速公路局南

區養護工程

分局 1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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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原公展 
編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路用地變更為道路用地。 11 月 4 日南

工 字 第

1112262259
號函檢送土

地清冊辦理

變更 

再 18 
部人

16 
-- 

高 速 公

路 西 側

農業區 

農業區 
（0.13 公頃） 

抽水站用地 
（0.13 公頃） 

本案係配合經濟部水利

署「麻豆區小埤抽水站設

備更新應急工程」作業，

為增加抽水能量，改善淹

水狀況，故予以調整部分

農業區為抽水站用地。 

本案實際變

更範圍地籍

謄本及地籍

圖詳附件五。 

再 19 
13、
部人

17 
13 

麻 豆 國

中 東 南

側 「 兒

10」第三

種 住 宅

區、兒童

遊 樂 場

用地、農

業 區 及

溝 渠 用

地 

第（三）種 

住宅區 

（0.00 公頃） 

公園用地 
「公十三」 

（1.60 公頃） 

1.配合麻豆區公所第三

公墓遷葬，相關遷葬計

畫已函報民政局，預計

113 年前完成遷葬。 
2.爰配合公墓推動遷葬

及整體規劃，將周邊範

圍內之市有土地，依其

使用現況變更為公園

用地，另考量農田水利

署管有土地現況灌溉

排水使用，調整為公園

用地（兼供灌溉渠道使

用）。 
3.另依據計畫圖重製疑

義第 G1-13 案，考量清

水段 167 地號（重測前

溝子墘段171-38地號）

土地夾雜於溝渠用地

與原兒十用地間，土地

面積狹小且未臨接建

築線，難以建築開發利

用，故併同調整為公園

用地。 

第（三）種住

宅區變更為

公園用地面

積為 35 ㎡。 
兒童遊樂場 
「兒十」 

（0.36 公頃） 

農業區 

（1.16 公頃） 

溝渠用地 

（0.07 公頃） 

溝渠用地 

（0.04 公頃） 公園用地（兼

供灌溉溝渠道

使用 
「公十三」 

（0.45 公頃） 農業區 

（0.41 公頃） 

註：上表所載面積僅供統計參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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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變
更
位
置
示
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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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再 1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3 再 2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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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再 3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5 再 4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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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再 5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7 再 6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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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再 7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9 再 8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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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再 9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11 再 10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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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再 11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13 再 12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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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再 14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15 再 15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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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再 16 案變更示意圖 

 

 
圖 2-17 再 17 案變更示意圖（北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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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再 17 案變更示意圖（南側） 

 

 
圖 2-19 再 18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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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再 19 案變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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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1 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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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
承辦人：陳祖耀
電話：06-2991111#6827
傳真：06-6325430
電子信箱：ai0124@mail.tainan.gov.tw

受文者：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南市都規字第11213428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1份 (1342801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41次會審議「變更高速公

路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含都

市計畫圖重製）案」會議紀錄1份，請依說明二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2年10月13日內授國營字第1120830464號函辦

理。

二、案經112年9月12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41次會議審

決（核定案件第6案）在卷，請於發文日起15日曆天內迅依

決議修正計畫書、圖過局，俾憑辦理再公展事宜。

正本：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局都市規劃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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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台財產南南一字第 110061570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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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南南一字第1100615705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函詢本署經管之臺南市麻豆區大埤段677地號國有土

地，由都市計畫第三種住宅區變更為「電信專用區」乙案，

倘經確有維國營事業電信使用之完整及穩定性，且既承諾申

購本案土地，本辦事處同意依市政府核議意見辦理變更，請

查照。

說明：復貴公司110年10月4日信管建字第1100000449號函。

正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
..............

...............
..............

..............
...............

..............
..............

......

裝

........
..............

..............
...............

............

訂

.
..............

...............
..............

..............
...........

線

...
..............

..............
...............

..............
..............

...............
......

檔 號：

保存年限：

第1頁 共1頁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 函

地址：704033臺南市北區富北街9號6樓
聯絡方式：傅麗娟 06-2111818分機127

再
公
開
展
覽
版



附件三  台水六總字第 108001183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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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南市工新二字第 10808003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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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年7月16日
發文字號：南市工新二字第1080800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錄1份

主旨：檢送108年6月24日討論「麻豆區新興里興華街（33號計畫道

路）截角部分有無保留使用需求」會議紀錄1份，請查照。

正本：臺南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臺南市麻豆區
公所

副本：本局新建工程科

.
..............

...............
..............

..............
...............

..............
..............

......

裝

........
..............

..............
...............

............

訂

.
..............

...............
..............

..............
...........

線

...
..............

..............
...............

..............
..............

...............
......

檔 號：

保存年限：

第1頁 共1頁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書函

地址：708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路36號
承辦人：黃銘傑
電話：6322231#6762
傳真：6373472
電子信箱：ipo0669@mail.taina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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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再18案地籍謄本及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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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建 物 查 詢 ㈾ 料

      臺南市麻豆區小埤段 0098-0001㆞號

    ㈾料查詢時間：民國111年04㈪26㈰15時58分                            頁次：1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111年03㈪22㈰                      登記原因：逕為分割
    ㆞    目：田                   等則：10          面    積：****1,269.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11年01㈪    公告㈯㆞現值：****1,4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空白）
    其他登記事㊠：分割㉂：００９８－００００㆞號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15
    登記㈰期：民國111年04㈪26㈰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11年03㈪17㈰
      所㈲權㆟：臺南市                                                      
      統㆒編號：0006700000                          
      住    址：（空白）                                                    
      管 理 者：臺南市政府㈬利局                                            
      統㆒編號：36724654                            
      住    址：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３６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空白）字第------號
    當期申報㆞價：111年01㈪******224.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11年03㈪     ****1,4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其他登記事㊠：申請免繕發權利書狀：辦理公㈲㈯㆞權利登記
                                        〈 ㈾料顯示完畢 〉
    列㊞㆟員：余英信
    收 件 號：111DF006087
    查驗號碼：111DF006087REG6F5EDA33FED14D3DB1E3598CEECEA
    本查詢㈾料結果之處理及利用應依個㆟㈾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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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麻豆區地籍圖查詢資料

資料查詢時間：民國111年11月04日16時31分　收件號：111DF014384
土地坐落：臺南市麻豆區小埤段98-1地號共1筆

北

列印人員：王靖綸

91

97

98

98-1

99

100

101

102

117
118

119

120

136

137

138

2760

3355

3354

2675

2650

比例尺：1/500
查驗碼：１１１ＤＦ０１４３８４ＰＩＣ１ＢＥＣＦ０Ａ３１６５６７４３４２Ｂ７５１Ａ７７Ｅ９ＢＦＡ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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